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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年定期辦理之人口及住宅普查，因完整收集家戶成員的特性資料，是瞭解我國家庭與家戶組成

多元發展現況的重要來源，統計結果也有助於瞭解特定家戶類型對於經濟和社會支持服務系統的需

求與依賴狀況。

陳玉華（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

臺灣家庭與家戶多元發展現況

壹、前言

現代社會的進展，普遍伴

隨家庭規模縮小化、結構核心

化的變動趨勢。影響家庭結構

變遷的原因可分為兩部分，一

是人口變遷造成客觀同居條件

的改變。例如在嬰幼兒死亡率

下降、生育率仍高的階段，存

活的子女數大增，等這些子女

成家立業後，老年父母通常與

一位成年子女同住形成主幹家

庭，其他子女各自組成核心家

戶。隨著生育率下降，甚至低

於替代水準，子女數的減少，

不僅造成家戶規模變小，也影

響親子兩代同住的可能性。其

次，社會經濟發展改變結婚時

間與擇偶偏好，個人更加重視

獨立性和自主性，進而影響主

觀的同居意願。在多數已開發

國家，青年延遲婚育時間、生

育率下降的整體趨勢已定，同

居、婚外生育、離婚、再婚和

同性婚姻等非傳統婚育型態日

益增多，而壽命的延長亦增加

個人經歷重複婚育事件的可能

性。由於婚育事件出現的時間、

順序、次數逐漸偏離傳統家庭

生命週期的思維與安排，不僅

影響當前家庭制度的運作與穩

定性，也使得家庭結構形式呈

現既多元且歧異的樣貌（楊

靜利、董宜楨，2007；Casper 

and Hook, 2020）。

在我國的公務統計系統

中，戶籍統計和每十年執行一

次的人口及住宅普查都蒐羅家

戶組成資料。基於普查係針對

「戶」中常住人口進行國勢調

查，因此能彌補戶籍資料隱含

之籍在人不在的限制，而且普

查資料收集與呈現方式須依據

社會發展趨勢進行調整，更能

呈現特定時期之家戶結構與特

性。整合我國近期人口及住宅

普查結果，顯示較大規模、多

代共居的家庭結構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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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近 3 次普查家戶結構之變動

資料來源：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提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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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轉由較少家人、更多樣化的

居住安排與家戶結構所取代

（主計總處，2022）。本文依

據近期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

說明當前主要家庭與家戶類型

及其分布現況，而後針對值得

關注之新興家庭型態提出討

論。

貳、臺灣家庭與家戶

主要型態

近年來，臺灣人口總數

漸趨穩定，但是家戶數仍然持

續增加，使得每戶平均人數已

少於 3 人。圖 1 呈現近 3 次普

查家戶結構之改變趨勢，顯示

核心家戶仍是臺灣社會最主要

的類型。在 89 年普查時期，

核心家戶數量高占全體家戶之

55.1％，其中又以「父母與未

婚子女」兩代構成之典型核心

家庭占最多數。截至 109 年普

查，仍有超過半數（51.3％）

的家戶歸屬於核心家戶，且以

親子兩代直系成員組成之家戶

（30.6％）為主要形式。

在核心家戶類型之中，最

值得注意的結構變化主要與僅

由夫婦、配偶或同居伴侶兩人

同住的形式有關。對於年輕的

已婚或同居者，在普查期間無

子女的原因，可能尚處於家庭

生命週期的初始階段，也可能

是選擇終生無子女的形式，兩

者都反應臺灣社會落入超低生

育率的處境。此外，壽命延長、

子女成年離家獨立，將有愈來

愈多老年空巢父母組成一代家

庭。上述人口與社經發展趨勢，

使得「夫婦、配偶或同居伴侶」

家戶型態占比在 109 年成長

至 13.3％。至於「單親家庭」

的比重上升，主要與婚姻解組

日漸嚴重有關。除了離婚導致

的單親家戶結構，老年女性喪

偶者與未婚成年子女同住的狀

況，亦是造成近 20 年來單親家

庭比重增加的原因。

「主幹家庭」被視為華人

社會的重要家庭類型，家戶內

居住成員通常跨越三代，包含

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也

可能由夫婦及已婚子女共同組

成。此外，由祖父母、未婚孫

子女所形成之隔代家庭也出現

在臺灣社會。歷次普查結果顯

示主幹家庭的戶數仍在成長，

但是在所有家戶中的結構占比

卻相對穩定。以 109 年普查數

據為例，主幹家庭占所有家戶

之比例為 15.9％。而在主幹家

庭的次類型之中，不論是「三

代家庭」、「父母與已婚子女

同住家庭」或是「隔代家庭」，

在過去二十年間，這三類家戶

之結構占比並未出現明顯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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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在歐美或東亞社

會，「單人家戶」都是引人關

注的家庭類型之一。根據 89 年

普查結果，顯示 21.5％的家戶

為單人家戶。截至 109 年普查，

已有四分之一的家戶（25.9％）

歸屬於單人家戶。過去的單人

家戶主要為年輕人口，因就學

或就業理由，離開原生家庭獨

立生活。近年大量增加的單人

家戶，主要與老年獨居者數量

大幅增長有關。由於家戶規模

與資源獲取和支持型式有關，

也影響生活形態和消費模式，

針對單人家戶之數量和結構占

比不斷提高，政府部門實有必

要深入了解單人家戶之人口組

成特徵，探討單人家戶各項需

求議題。

除了核心家戶、主幹家

戶和單人家戶等主要類型，普

查也提供「有親屬關係之其他

家戶」和「無親屬關係之其他

家戶」這兩類家戶統計結果。

前者通常是單一世代的兄弟姐

妹同住，亦可能含括多個世代

之直系與旁系親屬，戶內成員

的親屬關係較為複雜。後者則

是指家戶內居住至少兩位或更

多成員，彼此並無親屬關係也

未必經營共同生活，例如室友

關係或是雇主與受僱者關係。

儘管無親屬關係家戶的數量仍

少，隨著高齡社會的進展，可

預期有更多老年獨居者與無親

屬關係照護者同住。

參、臺灣家庭之多元

樣貌

為呈現臺灣家庭多元發

展趨勢，回應各界對於擴增

家庭統計的需求，行政院主

計總處國勢普查處於規劃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期間，先

藉由專家諮詢、認知訪談和

題目實測方法，調整普查表的

「性別」、「婚姻狀況」、「與

戶長關係」問題並且增列選項

（陳玉華、黃長玲，2018）。

109 年普查資料收集完成後，

亦聽取專家學者關於家庭與

家戶分類統計建議，據以編製

多元家庭統計報告（陳玉華、

陳 信 木、 黃 長 玲，2022）。

以下將針對依賴人口、婚姻狀

況、親屬關係等特性，描述數

量日益增加且值得關注的多元

家庭類型。

一、高齡者家戶

至 109 年 底， 臺 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約占總人口之

16％。隨著人口結構老化，有

高齡者同住家戶在數量與比重

都逐年增加。在全體普通住戶

中，超過三分之一屬於高齡者

家戶。下頁圖 2 顯示戶內有 65

歲以上長者之家戶數量與類型

分布，總數 282.7 萬之高齡者

家戶中，包括：56.9 萬的「高

齡獨居戶」，戶內成員都超過

65 歲之「完全高齡同住戶」計

有 35.7 萬戶，以及 190.1 萬戶

在戶中至少有一位成員是高齡

者之「部分高齡戶」。與 99 年

普查比較，高齡者家戶的數量

明顯增加，尤其是高齡獨居戶

與完全高齡同住戶類型成長更

快。此外，超過三分之二的高

齡者家戶目前是住在屋齡超過

30 年的住宅，也是值得關注

的居住安排議題（主計總處，

2022）。

需要關注高齡者家戶的

另一原因，主要與高齡人口的

照顧需求是否被滿足以及子女

能否提供照護與支持有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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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普通住戶而言，僅 6.1％

有長照需求；有長照需求的家

庭，大多有老人居住其中，包

括 12.8％的三代家庭、16.1％

之父母與已婚子女同住家庭類

型，都在普查過程中反應有長

照需求。針對高齡者家戶觀之，

其中 14.4％有長照需求。家戶

規模較小者或戶內居住人數較

少者，其長照需求較低，以高

齡獨居戶為例，僅 5.9％有長照

需求。在配偶或同居伴侶同住

的老年家戶中，約 11.4％有長

照需求。在父母與已婚子女同

住的家戶裡，有長照需求者大

多數是父母輩，其中 7.3％有聘

僱外籍照護員。另一個值得注

意的現象，出現在數量不多之

「無親屬關係之其他家戶」，

37.5％之該類型家戶有長照需

求，34.2 ％有聘僱外籍照護

員，意謂獨居老人與外籍照護

員同住是這類家戶的特徵之一

（陳玉華、陳信木、黃長玲，

2022）。

二、單親家庭

離婚、喪偶是形成單親

家庭的主要原因。109 年普查

結果顯示約有 60 萬戶的單親

家庭，占全體家戶之 7.4％，

四分之三的單親家庭是由單親

母親及其未婚子女組成。檢視

有未成年子女單親家庭的親代

年齡，單親母親的年齡集中在

35-54 歲之間，單親父親的年

齡相對稍微年長。對於有成年

未婚子女的單親家庭，單親家

長的年齡偏高且無明顯性別差

異。

在單親家庭中，若有未成

年子女者，未婚單親母親的可

能性遠高於未婚單親父親。在

單親父親與 18 歲以上成年子女

同住之單親家庭中，單親父親

通常經歷過離婚（54.3％），

其 次 是 喪 偶（45.1 ％）。 相

對地，與成年子女同住的單

親母親，喪偶的可能性最高

（62.5 ％）， 其 次 則 是 離 婚

（36.4％）。至於單親家長的

教育程度，整體顯示單親者之

教育程度相對較低。但是，有

未成年子女的年輕單親母親，

除了具有較高教育程度，完成

高等教育的占比也高於年輕單

親父親。

檢視單親家庭中親代與子

代的依賴狀況，有未滿 18 歲

子女的單親家庭，親代幾乎全

是主要家計負責人。若子女都

圖 2　有高齡者家戶居住安排類型與分布

資料來源：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總報告提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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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年，則由子代擔任主要家

計負責人，尤其在單親母親與

成年子女組成的家庭，高達

51.2％的家計是由子代負責。

不過，如果子女年齡幼小，單

親母親有工作的可能性相對偏

低，對於有 0-2 歲子女的單親

母親，只有 57.1％有工作。雖

然單親母親幾乎是家計的主要

負責人，但是有工作的比例卻

偏低，這個現象反映單親母親

之家庭經濟收入有相當高比例

仰賴非工作所得，包括來自政

府的移轉收入。

有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

庭，大部分沒有長照需求。然

而，在子女成年的單親家庭中，

長照需求就明顯提高。與長照

有關的需求，主要來自單親之

父親或母親，年齡較長可能是

需要長照的主因。也有一定數

量的單親家庭，子代有長照需

求，顯示部分單親需要照護有

長照需求子女的情況，這個是

社會政策與支持系統需要多加

注意的部分（陳玉華、陳信木、

黃長玲，2022）。

三、同居與同性婚姻

家戶成員的親屬關係，

主要建立自婚姻與血親連結。

婚姻不僅建立家庭關係，也影

響家庭結構。同居與同性婚姻

的興起，對家庭制度與結構組

成都產生重大影響。在公務統

計與戶籍登記系統中，從未將

「同居」視為婚姻狀況之一，

直到規劃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

查方案時，在考量臺灣社會現

況、參酌專家學者意見後，決

定在普查表的婚姻狀況欄位加

上「同居」選項，並將「同性」

婚姻概念納入普查資料架構中

為擴展多元家庭統計預作準備

（陳玉華、黃長玲，2018）。

2019 年公告「司法院釋字

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正式

宣告同性婚姻在臺灣合法化。

戶政機關開始辦理同性婚姻登

記，也提供婚姻類型統計數據。

相對於全國總人口而言，同性

婚姻的人數與占比尚少。109

年底之戶籍統計資料顯示，同

性婚姻人數共計 10,278 人，有

偶者 9,418 人（男性 2,687 人，

女性 6,731 人）、離婚者 849

人（ 男 性 276 人， 女 性 573

人）、喪偶者 11 人（男性 5 人，

女性 6 人）。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首

次將同居與同性婚姻納入資料

收集架構中，並以戶長為核心

來呈現家庭結構與婚姻形式。

檢視全國 803 萬普通住戶之戶

長婚姻狀況，62.4％的戶長為

已婚有偶狀態，屬於同性婚姻

類型者僅數千人。同性婚姻者

之家戶型態，大多歸屬於核心

家戶類型中「配偶或同居伴侶」

兩人同住之家庭型態。此外，

有同居伴侶的戶長數量比較

少，占全國家戶比重不及 1％，

至於有同性之同居伴侶的戶

長，數量就更為稀少。

四、無親屬關係家戶

無親屬關係家戶是由二人

或更多無親屬關係成員組成，

他們雖然共同居住，卻未必經

營共同生活。這類家戶的數量

不多，109 年普查時僅有 9 萬 7

千餘戶，女性戶長略多於男性，

戶長年齡普遍偏高，多數戶長

沒有配偶或同居伴侶，男性戶

長以未婚為主，女性戶長則為

喪偶狀態。在教育程度方面，

有明顯性別差異，男性戶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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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高，女性戶長則偏低。

無親屬關係家戶的戶長，有較

高比例沒有工作。相對地，有

長照需求的戶長，卻明顯高於

其他型態家戶之戶長，尤其是

高達 43.7％的女性戶長有長照

需求。

由戶長與受僱者組成的無

親屬關係家戶，戶長的年齡通

常較大、喪偶、教育程度低，

多數沒有工作，超過八成的戶

長有長照需求，多數戶長已聘

僱外籍照護員。這些趨勢特性，

顯示無親屬關係家戶通常是由

獨居老人與外籍照護員共同組

成。由於臺灣社會高齡化發展

相當快速，實有必要針對這類

家戶之特徵與空間分布進行深

入分析比較，並為後續福利服

務與政策規劃預作準備。

肆、結語

隨著人口轉型與社會經

濟發展，家庭結構與組成樣態

已出現許多變化。但是，家庭

作為連結社會和個人之中介角

色仍未改變，對於穩定社會制

度運作也持續發揮功能。本文

使用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

資料，依據戶內人口與戶長的

性別、婚姻狀況和親屬關係

進行家庭型態的分類，而後結

合戶內成員特性，再據此描述

臺灣家庭的現況以及家庭結構

的多元樣貌。利用普查資料不

僅可呈現當前家庭多元發展的

樣貌，亦能顯現單人家戶、高

齡家戶、單親家庭、無親屬關

係家戶以及目前為數尚少的同

居、同性婚姻家庭之狀態。為

增進多元家庭統計之完整度，

做為政策規劃與學術研究參

考，建議人口及住宅普查或相

關調查，考慮納入更深入之原

住民與新移民議題，以呈現家

庭類型與族群文化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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